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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將對國內各行各業產生衝擊，除帶來發展

機會外，也相對地挾帶著產業威脅，本文將針對國內菸酒產業來作探討，因台灣

菸酒市場過去長期在專賣制度下經營，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是產業中唯一的廠商，

本文利用 SWOT架構及波特的五力模式（Porter’s Five Forces），來分析台灣加

入WTO後，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所面對的衝擊及未來如何因應與發展。

綜觀入會過程中有關菸酒議題中，最主要的衝擊可歸納為以下兩項： 入�A

會時廢止菸酒專賣制度，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回歸一般企業經營； 菸酒專賣制�B

度取消後，對於進口菸酒產品課徵關稅、菸酒稅及營業稅，國產菸酒則課徵菸酒

稅及營業稅。此外，依據烏拉圭回合談判之「零對零降稅方案」，其中包括烈酒

及啤酒兩項產品之關稅將須逐年調降為零。

公賣局在未來的發展中，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威脅將大過於機會，且內部狀

況僅擁有有限的優勢，因此，公賣局為了維持較佳的競爭力，必須著力於行銷策

略規劃，藉以有效地把握機會與避開威脅，以及運用優勢與克服弱勢。未來我國

菸酒產業並無明顯的「加入障礙」，尤其是國外著名的菸酒廠商最有可能成為公

賣局未來主要的競爭對手，公賣局將面對高度的競爭威脅，又菸酒產品之間存在

著高度的替代性，以及未來菸酒市場中消費者的選擇權力或機會相對的較高，總

之，未來激烈的產業競爭將是無可避免的，因此，公賣局需著力於改進製程及開

拓新的原材料來源以降低生產成本，此可緩和產品價格調昇的壓力，再者，應善

加運用商品差異化策略以避免相關商品捲入競價戰爭，更可藉由國內菸酒市場開

放及經貿國際化的趨勢，自國外尋找購進半成品或捆（桶）裝成品（bulk

products），再分裝銷售於國內市場，以創造營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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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

依臺灣省政府八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八八府人三字第一四○○三二號函發

「臺灣省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八十八年度公費出國研習甄試正取人員

名冊」，暨臺灣省政府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八八府人三字第一五一一三六號函發

「臺灣省政府公費出國研習人員手冊」辦理。

貳、研習類科及期間

一、研習類科：專賣事業改制行銷規劃研究

二、期間：一年，自八十九年十月十六日起至九十年十月十五日止。

參、研習目的、地點及機構

一、研習目的：研習有關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地區施行菸酒新制，台灣

省菸酒公賣局之衝擊與因應之道。

二、研習地點：英國

三、研習機構：威爾斯大學

肆、研習過程

一、啟程：

為熟悉及適應未來研習環境，以及順道了解歐陸國家民情文化，另簽奉准

將當年度休假併連出國研習，遂提前於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出國，於當

日下午七時搭乘瑞士航空 T1SR167 班機，經瑞士蘇黎士停留六天，再搭乘

瑞士航空 ALX866班機飛抵英國伯明罕國際機場（Birmingham），於當地時

間九月六日下午四點半左右到達，隨即轉搭乘火車，於晚間八時許抵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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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斯亞柏史瑞斯（Aberystwyth），儘快找到學校宿舍，安頓下來。

二、新生訓練課程：

於九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參加威爾斯大學舉辦之新生訓練課程

（orientation program），為期能儘速熟悉學校各項設施與環境，俾益研習期

間事半功倍。

三、研習課程內容

1.第一學期

（1）選修課程包括：行銷學原理與策略、國際企業行銷研究、行銷管理相關

法令、企業財務報表分析、網路行銷環境概論（一）、行銷研究數量方

法等課程，研習情況良好。

（2）另閱讀有關行銷管理與規劃等書籍，及相關期刊。

2.第二學期

（1）選修課程包括：行銷策略與管理、網路行銷相關法令、人力資源管理與

策略、網路行銷環境概論（二）、網路行銷理論與實務、行銷網頁設計

等課程，研習情形尚稱順利。。

（2）另閱讀有關網路行銷管理、行銷策略研究等書籍，及相關期刊。

3.第三學期迄回國前

（1）完成“The Taiwan Tobacco & Wine Monopoly Bureau and the Impact

Caused from WTO Membership”論文寫作。

（2）研讀WTO、行銷策略、組織衝擊與因應等相關的國際期刊及書籍。

伍、研習心得（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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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所謂「專賣」之事務，依法係屬中央之權限，惟因台灣在日據時代即成立專

賣局，辦理菸酒專賣事務，在產銷運作上，自此即已頗具規模，因此，於台灣光

復後，行政院遂正式委託台灣省政府繼續經營。在長期專賣制度運行下，國內菸

酒市場已建立健全的產銷體係，且歷年來營運之公賣利益，挹注政府財政，貢獻

鉅大。近年來，隨著國內經濟發展與國民所得提昇，國人對菸酒品質之要求日愈

提高，復面臨先進國家經貿實力之壓力，即於民國七十六年開放洋菸洋酒進口，

導致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所生產之國產菸酒面臨嚴厲之考驗。為因應我國加入世界

貿易組織（WTO）及貿易自由化、國際化之趨勢，近年來中央積極規劃廢止「菸

酒專賣暫行條例」，並制定「菸酒管理法」與「菸酒稅法」以取代規範國內菸酒

市場。在「菸酒專賣暫行條例」廢止後，有關菸酒管理之行政業務將移由各級政

府依「菸酒管理法」與「菸酒稅法」來辦理，中央之主管機關是財政部，目前財

政部國庫署將規劃與推動國內各項菸酒管理業務，而地方政府將配合執行各項私

劣菸酒查緝業務。

本文將彙整說明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國內菸酒產業之衝擊與影響，以

及菸酒公賣局未來因應之道。全文將分為世界貿易組織（WTO）之介紹、我國

加入WTO之努力過程、加入 WTO對我國菸酒產業之衝擊、臺灣省菸酒公賣局

（TTWMB）因應之道等四大項來加以闡述。

第二章  世界貿易組織（WTO）之介紹

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

的國際經貿組織，迄至二 O O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止，WTO共擁有一百四十一個

會員，另有三十三個國家或獨立關稅領域正申請加入該組織。WTO會員透過共

識決或票決之方式，決定WTO各協定規範之內容及對各會員之權利義務，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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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貿易體系予以法制化及組織化，各會員並據此制定與執行其國內之貿易法規。

除此之外，WTO提供所屬會員討論如何建置經貿規範之論壇，並監督會員執行

及遵守相關協定之規範，且協助會員進行執行協定之技術合作。另外，WTO各

會員可將任何與WTO協定相關之貿易爭端，提請具準司法性質之爭端解決機

制，且該機制之裁決對各會員具有拘束力，因此，在實質上，WTO可稱為經貿

聯合國。在另一方面，WTO透過與聯合國及各個專業性國際組織之密切合作，

諸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世界關務組織、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等，實際上

WTO已成為國際經貿體系之總樞紐。為使讀者對於WTO有一概括性的瞭解，

本章節首先對WTO作一全面概略性之簡介，包括： WTO之成立、WTO所規範

之基本理念與準則、WTO 之結構、WTO之決策程序、以及加入WTO之入會程

序等，期能提供各界參考。

第一節  WTO之成立

　　為使 GATT多年來扮演國際經貿論壇之角色，正式取得法制化與國際組織之

地位，於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最終協議，決定

成立WTO。於次年四月各國部長在摩洛哥馬爾喀什集會，簽署「烏拉圭回合多

邊貿易談判最終法案」（Final Act Embodying the Results of the Uruguay Round of

Multilateral Trade Negotiations）及「馬爾喀什設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因此，WTO依上述之設立

協定，旋即於一九九五年元月一日正式成立，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以有效的管

理來執行烏拉圭回合之各項決議。為方便各會員完成國內之相關立法程序，各會

員同意將 GATT與WTO並存一年，之後再由WTO完全取代 GATT之功能，這

促使 GATT由原先單純之國際經貿協定轉變為實質的國際組織WTO。在WTO

架構之下，原有之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即一九四七年所制定之 GATT，稱為 GATT

1947；及歷年來各次回合談判對該協定所作之增補、解釋與決議，稱為 G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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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將納入為WTO所轄協定之一。而WTO之主要功能有五：

1﹒綜理並執行WTO 所轄之多邊與複邊協定。

2﹒提供進行多邊貿易談判之場所。

3﹒解決貿易爭端。

4﹒監督各會員貿易政策。

5﹒與其他有關全球經濟決策之國際組織進行合作。

第二節  WTO所規範之基本理念與準則

　　WTO所運作的多邊貿易體系之基本理念，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公平之國際

貿易環境，使各會員之資源依照永續發展原則，作最佳之使用以提升所有會員之

生活水準，並確保充分就業，進而擴大生產，及推動各會員間貿易開放、平等、

互惠與互利，期能透過貿易提升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之經濟發展，其所秉持之

基本理念與規範準則，諸如無歧視之原則、漸進式開放市場、經由對關稅與非關

稅措施之約束進而建立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促進公平競爭、及鼓勵發展與經濟

轉型等五項，分述如下：

1﹒無歧視之貿易

　　所謂無歧視之貿易係指：在對外關係上須對來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最

優惠待遇之「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內關係上

則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之「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2﹒經由談判逐步開放市場

　　自 GATT於 1948年締訂以來，迄至烏拉圭回合談判為止，此期間經歷多次

談判後，關稅已大幅調降，某些產品甚至降至零關稅，同時關稅約束之範圍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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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擴大。據統計，參加烏拉圭回合談判之會員超過一百二十個，他們為開放市場

所作調降關稅之承諾，分別詳細條列於 22,500頁之各國關稅減讓表中，大多數

之關稅分五年調降。烏拉圭回合談判之範圍除關稅議題外，亦擴至非關稅障礙，

並包括服務貿易及智慧財產等議題。除關稅係採逐年調降外，在服務貿易之市場

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WTO協定亦均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漸進方

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財產權之保護。

3﹒經由對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之約束進而建立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

　　如吾所知，關稅及進口稅捐主要決定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由於

GATT 1994之第十一條規定，各會員原則上不得對貨品之進出口設置配額，而第

二條所允許徵收之關稅，各國政府雖可用以保護國內產業、提高歲入，但仍應受

到規範，包括對進口品不應有差別待遇，及稅率之上限應受約束（Binding）等。

所謂約束稅率，係指WTO各會員對於個別產品之稅率作出調降之承諾後，其執

行稅率即須約束於此一稅率之下，未來不得提高稅率至超過該約束稅率，否則，

即須就所超過之稅率幅度向其他會員提供補償。除此之外，WTO農業協定中之

規定，所有進口農產品之非關稅限制諸如：進口數量限制、變動差異金、最低進

口價格、進口許可之行政裁量等，均應轉化為關稅，並分六年調降，提高農產品

市場之可預測性。至於有關農業之出口補貼，及各國以國內規定對農業進行之各

項扶助、補貼等亦應受到約束，逐年削減。雖然服務貿易無所謂關稅課徵之問題，

然而各國政府對於服務貿易市場之開放，亦比照關稅承諾提出一份具約束力之初

始承諾表，作為開放市場之依據，以及日後繼續進行相關市場開放談判之基礎，

此亦增加服務貿易市場開放之可預測性。

4﹒促進公平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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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所有的運作，均係旨在規劃一個公開、公平與不扭曲之競爭體系，以

確保公平的貿易條件。舉例如下，WTO農業協定旨在提升較公平之農業貿易；

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則對涉及概念與創意部分改進其競爭條件；而服務

貿易總協定在服務貿易部分亦有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協定如：防衛協

定、執行關稅估價協定、原產地規則協定等，均係為推動公平競爭與不造成扭曲

貿易效果而設計。惟在自由貿易之外，WTO允許在少數情況下採取限制競爭之

措施以維持公平貿易，例如：反傾銷措施與平衡稅措施等。

5﹒鼓勵發展與經濟轉型

　　WTO之會員有四分之三以上為開發中國家，或過去屬於非市場經濟體系而

正進行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根據過去資料顯示，於烏拉圭回合長達七年之談

判中，有超過六十個開發中國家為了談判之需要，自動自發的執行貿易自由化方

案。於此同時，開發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所扮演之角色，

均較歷次談判回合更為活躍與更具影響力。此外，WTO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亦協

助提供開發中國家及正進行轉型至市場經濟國家所需之相關技術。

第三節  WTO之結構

　　綜觀WTO之整體結構，WTO之最高決策機構為「部長級會議」，於部長

級會議之下，設有「總理事會」、「爭端解決機構」、以及「貿易政策檢討機構」

負責日常事務。而在總理事會下另設有「貨品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

以及「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理事會」，各依相關協定所規範之職權，掌理有關

貨品貿易、服務貿易與保護智慧財產權等事項之執行。除此之外，WTO秘書處

雖然並非 WTO之業務機構，但卻是主導 WTO運作之靈魂。該處由秘書長

(Director-General)所掌理，其功能主要在協助各會員執行WTO所屬各機構之決

議事項，並負責處理WTO日常行政事務，其間之工作人員約為 500人。茲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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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結構圖插列如圖一，以供參考。以下就部長級會議、總理事會及其所轄各

理事會等，略述如下：

1. 部長級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為WTO最高決策單位，每兩年至

少召開會議乙次，可依會員之請求，並依據WTO協議之相關決策規定作

成會議決議，該會議並具有任命WTO秘書長之權力。除透過總理事會綜

理WTO事務外，在其之下，另設有貿易與環境、貿易與發展、區域貿易

協定、收支平衡措施、預算、財務與行政等委員會。

2. 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部長會議休會期間，由總理事會代為執行

其職權，並監督貨品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

產權理事會之運作，總理事會同時可透過爭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處理貿易爭端案件。

3. 貨品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該理事會下設有市場開

放、農業、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檢疫措施、與貿易有關投資措施、原產

地規則、技術性貿易障礙、補貼暨平衡措施、反傾銷、輸入許可發證、關

稅估價、防衛措施等十一個委員會。另有國營貿易事業與裝運前檢驗等二

個工作小組，以及一個紡織品監督機構。

4. 服務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該理事會下設有特定承

諾、金融服務業等二個委員會，另設有專業服務、GATS規則等二個工作

小組。

5. 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該理事會亦在總理事會指導下運作，並監

督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之執行情形，包括審查已開發國家與新入會

員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規、各會員國法規異動所提出的通知之審查等相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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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圖（一）   WTO Organizational Tree

Key:

  Reporting to General Council (or a subsidiary)

  Reporting to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Plurilateral committees inform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ir activities although these agreements are not signed by all

members of WTO.

Source: WTO web site, http://www.wto.org/english/thewto_e/whatis_e/tif_e/org2_e.htm, at 25 July 2001.

第四節  WTO之決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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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之決策過程延續過去 GATT之作法，儘量避免票決，而依共識決作成

決策，共識決之優點在於會員較易為了多邊貿易體系之整體利益而形成共識；但

由於各會員仍有機會表達其立場，並進行辯論，是故共識決之程序亦可使個別會

員之利益受到適當考量。如果就特定案件無法達成共識時，則可依WTO設立協

定之票決規定，當票決時依一會員一票之原則，以多數決達成決議，該規定有下

列四種票決情形：

(1)任何多邊協定之解釋案，應以四分之三之多數決通過。

(2)有關豁免特定會員在多邊協定下之特定義務之決議，應以四分之三之

多數決通過。

(3)多邊協定條文之修正案，應視各該條文之性質採一致決，三分之二多

數決，或四分之三多數決；惟其修正內容如改變會員之權利義務則僅

對接受修正案之會員生效。

(4)新會員之加入，須在部長級會議中經三分之二多數決通過。又WTO總

理事會於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間一項會議中決議，對於新會員之入會審

查案，將採共識決之方式。此後，對新會員之入會審查，已改為以共

識決為原則，但原條文有關三分之二多數決之規定仍視為有效。

第五節  加入 WTO之入會程序

　　入會申請應依據WTO設立協定第十二條之規定提出入會申請案，申請時除

提交一份表達申請入會意願之函件外，尚須提交一份「外貿體制備忘錄」，詳述

申請國之外貿體制、總體經濟情形與貿易規範之內容。總理事會於受理申請案

後，立即成立一「工作小組」對該入會申請案進行審查，接著展開如下之入會程

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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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入會雙邊諮商工作：各WTO會員均可向入會工作小組提出要求，與

入會申請國就該國之市場開放議題進行雙邊諮商。申請國應與各要求雙邊

諮商之會員進行入會諮商，並逐一簽署雙邊協議，協議之內容包括協議

文、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承諾表，並由當事國雙方及秘書處各執存乙份。由

於申請入會國之外貿體制中常存有種種之非關稅貿易障礙，該等非關稅障

礙均必須在入會前予以消除，或修正為符合WTO規範之措施。

2. 草擬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申請國在各項雙邊諮商獲致具體進展

後，且工作小組對該國之外貿體制審查亦已接近完成階段時，WTO秘書

處將根據各項雙邊諮商及歷次工作小組會議討論所獲得之結論，草擬工作

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草案。

3. 彙整及核驗關稅減讓表及服務業承諾表：申請國與各會員諮商獲致之各項

關稅減讓內容及服務業承諾必須予以彙編成「關稅減讓彙整表」及「服務

貿易特定承諾表」等兩項彙整文件，附加於工作小組報告及入會議定書成

為該兩份文件之附錄。各參與雙邊諮商之會員應依據其雙邊諮商之協議，

對該減讓表與承諾表進行核驗，俾確保申請國在未來入會後，其市場開放

義務能充分正確地刊載於該兩項文件中。

4. 入會工作小組採認相關入會文件：各國完成入會申請國關稅減讓彙整表及

服務業承諾表之核驗，以及確認工作小組報告與入會議定書之內容後，入

會工作小組即可採認相關入會文件，並建議總理事會或部長級會議通過申

請國之入會申請，並採認其工作小組報告與入會議定書。

5. 部長級會議或總理事會採認申請國入會案：入會案原則上應採共識決方式

決定，而不再訴諸投票表決；若WTO部長級會議或總理事會無法就該案

達成共識時，仍然可以援引WTO協定第十二條之規定付諸投票表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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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上，迄今尚未發生無法達成共識而採投票表決入會申請案之案例。

6. 入會申請國的最後確認與生效：申請會員依其國內體制之規定完成批准程

序，並將前述各項文件連同確認接受邀請入會函遞交WTO秘書處，在秘

書處接獲上述文件三十天之後，申請會員即可正式成為WTO會員。

第三章  我國加入 WTO之努力過程

我國在申請加入WTO之整個過程，由來已久，且倍極艱辛與多方曲折。首

先一起來回顧國際經貿組織的興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檢討戰爭發生之

主要原因，除政治因素外，經濟因素亦是主因，尤其是一九三 O年代世界經濟

景氣大蕭條，各國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故各國均認為極需建立一套國際經貿組織

網，以解決彼此間之經貿紛爭。因此，各國除推動成立聯合國外，並進而建構所

謂的「布列敦森林機構」（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作為聯合國之特別

機構，擬議成立之經貿組織包括：世界銀行(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

ITO）等三項，並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哈瓦那舉行之聯合國貿易與就業會議中通過

ITO憲章草案，後因美國政府將成立 ITO之條約送請其國會批准時，遭到美國國

會反對，致使 ITO未能順利成立，導致目前「布列敦森林機構」，僅有世界銀行

及國際貨幣基金等兩個經貿組織。ITO 雖然最後未能成立，但當時 ITO二十三

個創始會員為籌組 ITO，前於一九四七年展開關稅減讓談判，結果談判達成四萬

五千餘項關稅減讓，影響達 100億美元之經貿金額，約占當時世界貿易總額的十

分之一。各國為避免籌組 ITO之努力完全白費，且美國政府參與關稅減讓部分之

談判已獲國會之授權，最後包括美國在內之各國達成協議，將該關稅談判的結

果，再加上原 ITO憲章草案中有關貿易規則之部分條文，彙總成為「關稅暨貿易

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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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央政府於八年對日抗戰勝利後（民國三十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即躍上國際政治舞台參與國際事務，因此在國際經貿組織（ITO）籌組期間，我

中華民國亦是二十三成立創始國之一，後因國內政情丕變，中央政府於民國三十

八間由大陸撤退到台灣，之後我國參與國際組織之會籍也有所變化，茲將我國參

加國際性經貿組織之重要紀元彙整如下（表一）。

表一  我國參加國際性經貿組織之歷史紀要

時間 紀要事項

民國三十五年冬 我國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以發起人身分，派遣代表團參加於
倫敦召開之國際貿易組織（ＩＴＯ）籌備委員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
月三十日

ＧＡＴＴ於瑞士日內瓦草簽時，我國亦為二十三個草簽成員之
一。

民國三十七年五
月二十一日

我國正式簽署成為ＧＡＴＴ發起締約會員國。

民國三十九年五
月

民國卅八年大陸淪陷，我政府播遷來台，我乃於民國三十九年
五月自動退出ＧＡＴＴ。

民國五十四年三
月十六日

我國於第二十三屆ＧＡＴＴ締約成員全體大會中，獲准以觀察
員身分再度參與ＧＡＴＴ活動。

民國六十年十一
月十九日

因為我國退出聯合國，ＧＡＴＴ旋即援引聯合國有關中國代表
權之決議，撤銷我國在ＧＡＴＴ之觀察員資格。

民國七十九年元
月一日

我國政府在評估加入ＧＡＴＴ對經貿發展利大於弊，乃以「台
灣、澎湖、金門、馬祖個別關稅領域」名義，依據ＧＡＴＴ第
卅三條規定，正式向ＧＡＴＴ秘書處提出入會申請，同時亦提
交我「外貿體制備忘錄」，惟我申請函遭ＧＡＴＴ秘書處擱置，
未予處理。

民國八十年七月
十九日

美國前總統布希於答覆其國會包可士參議員的信函中，明確表
示支持我加入ＧＡＴＴ的堅定立場，從而打破持續年餘之僵
局，歐盟續美國之後，於十一月之政治合作委員會中決議支持
我入會案，遂使各締約成員對我入會案之回應轉趨積極與肯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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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一年一
月十七日

經濟部前蕭部長萬長致函ＧＡＴＴ秘書長，並檢附修訂版「外
貿體制備忘錄」，除重申我追求自由開放經貿政策之決心外，
亦籲請迅速處理我入會案。

民國八十一年上
半年

美國及歐洲積極尋求各國對我入會案成立入會工作小組之共
識。

民國八十一年九
月八日

GATT理事會主席邀集各主要締約成員代表，就我入會案進行
諮商並達成共識，我入會案終獲列入九月廿九日之理事會議
程，使我入會案向前邁入一大步。

民國八十一年九
月廿九日

ＧＡＴＴ理事會無異議通過成立工作小組審查我入會案，並指
派英國駐ＧＡＴＴ之大使Morland為我入會工作小組主席，同
時授予我觀察員身分，以使我得參加爾後理事會及其他相關會
議。

民國八十一年十
一月四日

經濟部江前次長丙坤率團以觀察員身分列席理事會並發表謝
函，於十一月六日舉行我入會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共有五十
五個締約成員或觀察員與會。

民國八十二年二
月二十四日

瑞士政府同意我國在觀察員階段之駐日內瓦分處人員可比照
適用 New York Convention on Special Mission之規定，享有與
其他代表團人員完全相同之外交特權及豁免權。

民國八十二年四
月十五日及十六
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二次會議，本次會議係進行我外貿體制備忘錄之一讀審查程
序。期間，許次長柯生偕同當時駐日內瓦辦事處陳主任瑞隆在
瑞士日內瓦與瑞士經濟部主管ＧＡＴＴ業務之貿易代表Girard
大使（註：Girard大使為中共入會案工作小組會議主席），就
我擬在日內瓦設立代表團及其名稱進行磋商，經我方極力爭
取，瑞方終於同意我國於日內瓦設置駐ＧＡＴＴ代表團，雙方
並就名稱達成協議，我代表團正式英文名稱為 Representation of
the 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 of Taiwan, Penghu, Kinmen and
Matsu in GATT。

民國八十二年六
月二十八日至七
月一日

經濟部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三
次會議。本會議完成我外貿體制一讀審查程序，並進行二讀審
查程序。

民國八十二年十
月十一日至十五
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四次會議。我代表團於會中承諾：考慮修正菸酒進口地區限
制、修改廢除加工出口區禁止內銷之法律規定，並與締約成員
磋商進口簽審負面列表規定等以符合ＧＡＴＴ規範及締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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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期望。

民國八十三年二
月二十四日至二
十六日

我國與美方在臺北舉行我ＷＴＯ入會第一次雙邊諮商。

民國八十三年五
月十七日至十九
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五次會議。會中主要議題均無法達成共識，會議主席Morland
大使最後裁示，除要求我國提出新對策方案外，並請各國就我
國貿易體制不符ＧＡＴＴ規範之處列出關切清單交ＧＡＴＴ
秘書處彙整。

民國八十三年七
月二十六日至二
十七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六次會議。本次會議就ＧＡＴＴ秘書處彙整各國對我外貿體制
核對清單完成一讀程序，共包括關稅、農業、菸酒改制、地區
限制、商港建設費等二十四項議題。

民國八十三年十
二月二十一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七次會議。本次會議各國已對我外貿體制完成審核。

民國八十四年二
月至七月間

我國與南非（二月二十四日）、捷克（五月二十三日）、斯洛
伐克（五月三十日）、土耳其（七月十七日）及薩爾瓦多（七
月二十四日）等五國分別簽署雙邊協議文件。

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一日

烏拉圭回合談判達成協議決定於八十四年一月一日成立世界
貿易組織（ＷＴＯ），GATT與 WTO 並存一年後功成身退，
而將ＧＡＴＴ納入ＷＴＯ中予以有效管理，我國爰於八十四年
十二月一日正式向ＷＴＯ秘書處提出改依ＷＴＯ協定第十二
條之「加入條款」申請加入ＷＴＯ。

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十四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舉
行第一次非正式會議。本會議就各項議題向各會員提出完整說
明，使會員對我之入會案有全盤瞭解。

民國八十五年六
月至十二月間

我國與哥倫比亞（六月二十五日）、烏拉圭（六月二十六日）、
智利（十二月十三日）、韓國（十二月二十四日）、澳大利亞
（十二月三十一日）等五國分別簽署雙邊協議文件。

民國八十五年十
二月九日至十三
日

經濟部前王部長志剛率相關部會代表，立法院財經立法促進社
亦籌組一個由十二位立法委員組成之宣導團，以觀察員身分參
加WTO新加坡第一屆部長會議，且安排與多國之部長及官員
舉行雙邊會談，並與墨西哥及智利達成雙邊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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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六年二
月至十一月間

我國與冰島及挪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三月三十一日）、
馬來西亞（五月十三日）、菲律賓（五月二十一日）、紐西蘭
（十月三十日）及新加坡（十一月十二日）等七國分別簽署雙
邊協議文件。

民國八十六年二
月二十四日及二
十五日

經濟部前許次長柯生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八次會議。本次會議之召開目的為向會員說明我入會案之進展
及討論多邊架構下若干待決議題，與會代表除肯定我在市場開
放及經貿體制自由化上之努力，並表達與我儘速完成諮商之意
願。

民國八十七年二
月至八月間

我國與美國（二月二十日）、瑞士（五月二十一日）、波蘭（五
月十九日）、墨西哥及匈牙利（五月二十一日）、阿根廷（六
月三十日）、泰國（七月三十日）等七國分別簽署雙邊協議文
件。

民國八十七年五
月七日及八日

經濟部前林次長義夫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九次會議及第二次非正式會議。本次會議之召開目的為向會員
進一步說明我入會案之進展及討論多邊架構下若干待決議
題。

民國八十七年五
月十八日至二十
一日

經濟部前王部長志剛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ＷＴＯ日內瓦第二
屆部長會議，且安排與多國之部長進行雙邊會談，會議期間與
瑞士、墨西哥、匈牙利及波蘭簽署雙邊協議。

民國八十七年七
月二十三日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前魏主任秘書可銘率相關部會代表，赴日內
瓦參加我ＷＴＯ入會案工作小組農業及工業補貼專家會議，就
技術與事實問題提供相當資料與說明。

民國八十八年五
月十二日

經濟部前林次長義夫率相關部會代表參加我入會工作小組第
十次會議。各國已完成我工作小組報告草案內容之初步審查，
未來該項報告草案尚須由各會員進行核對，並由我方就其中少
數段落之內容提出澄清之外，此項工作大體上可說已告結束。

民國八十八年六
月二十八日

我國與加拿大簽署雙邊協議文件。

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十四日

我邀請美、加、澳、紐至台北舉行農業複邊會議，討論我入會
文件中有關關稅配額管理方式及稻米配額等議題。

民國八十八年七
月三十日

經濟部前林次長義夫率相關部會代表至日內瓦參加我入會工
作小組第三次非正式會議，與三十八個國家代表討論我工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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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報告以及各國核驗我關稅減讓表時所遇之問題。

民國八十八年九
月二十二日

我國與哥斯大黎加簽署雙邊協議文件。

民國八十八年十
一月三十日至十
二月三日

經濟部前王部長志剛偕同「我立法院推動參加ＷＴＯ立法計劃
工作小組」及「外交委員會美加訪問團」，以觀察員身分參加
西雅圖第三屆部長級會議，並與各國安排雙邊會談，籲請各國
支持我儘早加入ＷＴＯ。

民國八十九年四
月十二日及十三
日

我國分別與祕魯及巴西簽署雙邊協議文件。

民國九十年九月
十八日

我ＷＴＯ入會工作小組最後一次正式會議在日內瓦召開，由經
濟部陳次長瑞隆率團，順利完成我入會議定書、入會工作小組
報告、關稅減讓彙總表及服務業承諾表等入會文件之審議與採
認工作。

民國九十年十一
月十一日

第四屆卡達ＷＴＯ部長會議正式採認通過我入會案，並於十一
月十三日由經濟部前林部長信義簽署入會議定書。

民國九十年十一
月十六日

立法院審議通過我國入會條約案，我國已於同年十二月二日致
函ＷＴＯ秘書處，確認接受我入會議定書，經三十天之存放
期。我國於九十一年元月一日正式成為ＷＴＯ會員。

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彙編，「我國申請加入ＧＡＴＴ/ＷＴＯ之歷史紀要」，

http://www.trade.gov.tw/global_org/wto/wto_index.htm（2001年 12月）。

第四章  加入 WTO對我國菸酒產業之衝擊

有關我國加入WTO對我菸酒產業衝擊之因素，主要係來自於我入會過程中

所作的相關承諾。綜觀我國入會過程，計有三十個WTO會員（國）登記與我進

行雙邊諮商，除香港因政治地位特殊外（有進行雙邊諮商但未簽署協議），其餘

二十九個會員國皆與我完成雙邊諮商並簽署協議，這些雙邊諮商協議中有關我方

之承諾事項，最後大部分彙整於「入會工作小組報告」（入會文件之一），茲將該

報告中有關菸酒之部分彙整如下表（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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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入會工作小組報告之我方承諾事項摘要

段 落 議  題 承  諾  內  容

21 菸酒產品之廣
告與貿易

承諾入會後不運用廣告法令，作為歧視進口菸酒產品的工
具；取消酒類廣告期限一年之限制；取消酒類廣告播放媒體
之限制，僅規範酒類廣告的播放內容與時間。

入會後對菸酒產品之廣告管理法令與相關執行規定將符合
WTO規範。

22 菸酒產品之廣
告與貿易

入會後對經營進口菸酒產品之銷售與貿易之廠商，須申報之
營業計畫與公司組織等相關資料，將與經營同類國產品之廠
商所需提供資料相同而不受歧視。

進口菸酒之經銷商與貿易商應適用之稅率與應繳納之費用，
將不致高於經營本國產品之廠商。

55 菸酒專賣利益 入會時菸酒專賣利益將取消。進口菸酒將改課徵關稅、營業
稅及菸酒稅，國產菸酒課徵營業稅及菸酒稅。

入會後有關菸酒產品應繳納之內地稅或其他費用，將不因商
品為進口或國產而有區別，亦不因批發或經銷商為外國人而
有所歧視。

158 台灣省菸酒公
賣局

入會後菸酒公賣局之改制，其國際貿易與國內配銷措施將符
合 GATT 1994規範及WTO義務；並將建立開放公平的貿易
與配銷制度，確實遵守國民待遇與非歧視原則。

自入會起菸酒公賣局將不再具有監理角色，將照一般公司管
理與經營；取消其貿易或國內配銷的獨佔權，國內外廠商皆
可公平從事菸酒產品之貿易與配銷。

160 台灣省菸酒公
賣局

未來對菸草及葡萄之生產補貼將受約束，且逐年削減。

自菸酒管理法實施日起，而始受理第一階段開放產製酒類之
申請案，至其他階段開放產製之酒類，則於開放產製前六個
月開始受理，以使新加入廠商有可能在新制初期即加入營
運。

所有在我國生產菸酒的廠商都適用同一套法律架構，接受相
同的保護、規範、費用與罰則約束。所收取之費用將不致過
高或難以負擔，而違反菸酒稅法與管理法之處罰亦不會超過
其他部門類似違法行為之處罰。

為確保改制的透明化，未來將提供WTO會員年度菸酒生產
報告、菸酒公賣局繳交稅款與改制後菸酒公賣局相關財務報
表。

為杜絕走私菸酒，緝獲之走私仿冒菸酒將銷毀或依類似WTO
會員之方式處理。特定酒類產品進口時，應附原產地證明書
等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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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彙編，http://www.trade.gov.tw/global_org/wto/WTO-into/into2/900920

入會報告第三修正版承諾摘譯 .rev.doc（2001年 9月 20日）。

除上述外，在入會承諾中，有關部門別自由化問題，尚有「零對零降稅方

案」，其中包括烈酒及啤酒等項目，茲將該方案內容完整條列如下：

• 依據烏拉圭回合談判之零對零方案，將部分烈酒、藥品、醫藥器材、家具、

紙類、農業機械、玩具、營建設備、鋼鐵及啤酒等產品之關稅逐年調降為

零。

綜觀我國入會承諾，有關菸酒議題中，最主要的衝擊因素可歸納為下列兩項：

1. 入會時廢止專賣制度，使菸酒管理回歸市場機制。台灣省菸酒公賣局自

入會時即回歸一般企業經營，不再享有菸酒專賣權與行政管理權。

2. 菸酒專賣制度取消後，對於進口菸酒產品課徵關稅、菸酒稅及營業稅，

國產菸酒則課徵菸酒稅及營業稅。

第五章  臺灣省菸酒公賣局（TTWMB）因應之道

本文將用 SWOT架構及波特的五力模式（Porter’s Five Forces），來分析

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台灣省菸酒公賣局須如何因應相關的衝擊，

本章將分兩節各別加以論述與說明。

第一節  用 SWOT架構分析

對個別產業或公司而言，SWOT 架構是一項極易切入且簡明扼要的分析工

具，亦是一項協助確認內部優、弱勢及外部機會與威脅，更可幫忙規劃制定新策

略，在使用 SWOT模式之程序上，首先須對組織內部加以審視其優勢與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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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評估外部環境變化對組織所帶來的機會與威脅，藉此規劃擬訂新策略予以因

應，若能確實依此程序進行，將能對目前組織情勢有一個整體觀。在從事 SWOT

分析時，第一步工作是製作 SWOT分析工作表，此表分為四大部分，即內部優

勢（internal strengths）、內部弱勢（internal weaknesses）、外部機會（external

opportunities）與外部威脅（external threats），接著將衝擊所引發的內外部因素

確實分別條列在此四大部分之下，進而針對表中各項因素分析討論：

1﹒如何運用與維持優勢？

2﹒如何克服弱勢？

3﹒如何發掘與把握機會？

4﹒如何避開威脅？

下一步驟就是積極進行新策略規劃，以「利用優勢來發展、減少弱勢的影響、充

分利用機會以獲利、避開威脅以減少損失」為規劃原則，分析擬訂因應策略與措

施。以下將台灣省菸酒公賣局 SWOT分析工作表條列如下：

表三  台灣省菸酒公賣局 SWOT分析工作表

（關於台灣加入 WTO議題）

外部環境

機會 威脅

1.當國內菸酒市場開放後，菸酒行銷廣
告亦同時放寬限制，由於國內外菸酒廠
商競相廣告與促銷的結果，將擴大國內
菸酒市場消費規模。公賣局在改制後不
再受限於配合政府農業政策前提下，得
因應國內經濟走向國際化與自由化之
趨勢，靈活調整採購與行銷策略，此將
對未來事業體的發展與營利帶來莫大

的助益。

2.目前公賣局已建立龐大的產銷規模，
且各項產品整體市場佔有率最高，此種
產銷優勢將易於吸引國內外廠商與其

1. 當我國加入WTO以後，貿易政策走
上自由化，以及國內菸酒專賣制度廢
止，將致使公賣局不再擁有專賣的優
勢，且其未來的營運將面臨劇烈的競

爭。

2. 國內菸酒市場開放後，進口菸酒量將
逐漸增加，且洋菸酒在消費市場上的發
展將日漸成熟，此其間不乏引進許多國
外知名品牌產品，這將致使國產菸酒遭

逢強烈的競爭。

3.在兩岸同時加入WTO以後，台灣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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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對公賣局營運上帶來許多突破與
革新的機會。

來極有可能與大陸直接貿易，大陸的傳
統白酒將挾其較低廉的生產成本，對台
灣同類產品造成嚴重的競爭。

內部狀況

優勢 弱勢

1.台灣在長期的專賣體制之下，民眾習
慣於消費公賣局所產製的菸酒，且對其
各項產品的特性相當熟悉。公賣局經過
長期的專賣經營，其營運已達穩定發展

的經濟規模。

2.由於公賣局已建立龐大的配銷網及多
樣化的契約商，又生產位置分布國內且
靠近消費市場，這在產品行銷上將相對

地降低運輸與倉儲的成本。

1.由於長期的專賣經營，公賣局的行銷
管理功能較為被動，又缺乏侵略性的廣
告行銷策略，此致使公賣局目前仍難擁
有較多的競爭力強的主力產品。

2.由於公賣局長期配合政府農業政策，
原材料大部分購自國內農業產品，因為
天然氣候的關係，相較於國外產業，原
材料的品質不如國外，這將間接影響產
品品質，且生產成本相對於國外同業

高。

3. 在專賣制度廢止後，公賣局不再彙集
專賣利益收入，此將使公賣局不再擁有
原來的財務優勢，亦將迫使公賣局須籌
集資金以支付菸酒稅，此外，在重組與
重振現行的行銷體系以因應市場競爭
時，均需投入大量的資金，因此，可預
見在未來營運上財務壓力頗大。

4. 由於菸酒稅相依於產品銷售量，此將
迫使公賣局調昇商品價格，但在我國加
入WTO後，國人普遍期待進口品價格
會有所調降，此等現象將相對地降低公

賣局產品的競爭力。

以下將依據上述「公賣局 SWOT分析工作表」，分別分析討論表中各項因

素，簡述如下：

l 掌握機會：

1. 在菸酒新制施行後，公賣局不再配合政府農業政策，即可自國外自由購

進原材料，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當國內外菸酒廠商競相

廣告與促銷以擴大國內菸酒市場消費規模時，掌握商機推出新產品，搶

攻市場佔有率以增加營利，此外，更可因應市場消費偏好趨勢，自國外



23

購進半成品或捆（桶）裝成品（bulk products），加以包裝或精製後，

供應市場需求，以創造營利。

2. 以公賣局目前的產銷規模與營運經驗，極易吸引新加入廠商與其合作，

藉此提高產品覆蓋率，或取得有利的行銷通路，皆可增加營業額。此外，

以產銷優勢較有可能爭取到好的合作條件，對公賣局帶來營利的機會。

因此，公賣局應勵行國際化與自由化，多開發有利的合作計畫。

l 避開威脅：

1. 未來公賣局為了要避開嚴重的競爭壓力，必須要著力於調整生產結構以

降低生產成本，及擬訂新的行銷策略以穩固目前的市場佔有率。

2. 公賣局若能提昇目前產品品質，並調整生產結構降低生產成本以避免調

昇產品價格，便能減輕國外知名品牌產品的競爭壓力，尤其是若能研發

生產國外知名品牌產品的替代品，將能增強整體的競爭力。

3. 面對大陸白酒可能的強烈競爭，公賣局必須著力於產品差異化，並作適

當的消費市場區隔，且對目標市場採行相關的行銷策略加以促銷，如此

儘量避開可能的威脅。

l 運用與維持優勢：

1. 在公賣局長期的專賣經營下，台灣民眾對公賣局的各項產品相當熟悉，

因此公賣局已累積有良好的商譽、訓練有素的人才、及產銷上的經驗等

多項優勢，若能善加利用這些優勢，及有效地掌握消費者行為趨勢，如

此公賣局的未來發展將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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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賣局擁有龐大的配銷網、多樣化的契約商、生產位置靠近消費市場等

優勢，未來更應充分瞭解市場消費型態的變化，調整行銷通路及修正契

約內容，以維持既有的優勢；並利用產銷位置優勢規劃推出「宅配」服

務，增加與最終消費者接觸的機會。

l 克服弱勢：

1. 公賣局應致力於新產品研發，以及增強其行銷管理功能，設法創造競爭

力強的主力產品。

2. 為了提高產品品質以增強與洋菸酒的競爭力，公賣局應考慮購進國外的

原材料投入生產，並可降低生產成本。

3. 公賣局應儘速規劃研擬有效的現金流量管理方法，以因應未來的財務需

求。

4. 公賣局為了維持產品競爭力，須著力於提昇產品品質與改善成本結構，

以避免調高產品售價。

綜合評論之，在公賣局未來的發展中，外部環境所帶來的威脅將大過於機

會，且內部狀況僅擁有有限的優勢，因此，公賣局為了維持較佳的競爭力，必須

著力於行銷策略規劃，藉以有效地把握機會與避開威脅，以及運用優勢與克服弱

勢。

第二節  用波特的五力模式（Porter’s Five Forces）分析

行銷學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於一九八○年間提出一個對產業

進行分析的「五力分析架構」（Porter's Five Forces Framework），此五力即新加

入者的威脅（threat of new entrants）、替代品的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s）、買

方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賣方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及現行產業內競爭情形（rivalry among existing competitors），波特

五力分析架構可幫助經營管理人更清楚瞭解事業體所處的產業環境及所面對的



25

產業競爭，這五力將透過影響一個公司的產品售價、生產成本、所需的投資，進

而影響一個公司的營利。茲將五力分析結構圖示如下：

圖二  波特五力分析架構

(Baker, 1998: 101)

就一般產業而言，「加入障礙（barriers to entry）」直接影響新競爭者的增

加家數，若產業的「加入障礙」低，產業中的廠商將面對高度的競爭威脅，因為

低度的「加入障礙」將提供有興趣參與的廠商容易進入該產業，進而瓜分現行廠

商的市場佔有率，諸如經濟規模、品牌忠誠度、高的創立成本、需巨額的營運資

金及政府法令等，皆是新加入者的障礙，及減少新競爭者威脅的保護傘。當一個

產業產品之替代性威脅低，那麼產品價格將是缺乏彈性且產品利潤率高；反之，

當一個產業產品之替代性威脅高，那麼廠商將須小心地調低相關產品價格，否則

消費者將選擇購買其他替代品。購買者的權力大小亦是影響廠商訂價高低的重要

因素，在一個產業當中，如果消費者的議價權力相對的較高，則廠商必須訂出足

夠低的價格以把持相當的客戶群，同時廠商可能須增加資本投資，因為高權力的

購買者需求較高的品質與較好的服務，影響購買者權力大小的因素，諸如：購買

者集中度相對於廠商的集中度、購買者的數量、購買者獲悉資訊的情況、替代品

之情形等。除購買者權力之外，廠商的訂價亦受供給者（Supplier）權力大小所

影響，該權力大小直接左右廠商原材料成本的高低，如果供給者權力高，原材料

價格缺乏彈性，廠商因投入成本提高，將須調高售價或調低邊際利潤以為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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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供給者權力大小的因素，諸如：供給者的集中度、原材料的替代情形、廠商

的購買量占供給者的銷售比例情形等。就現行產業內競爭因素而言，在競爭情形

相對低的產業，一個廠商將有較好的機會經營成功；反之，在競爭情形相對高的

產業，一個廠商將可能成為價格競爭下的犧牲者，或縮短其邊際利益。影響產業

內競爭強弱的因素，包括產業的成長、產品的差異化、廠商的品牌、及退出產業

的阻礙等。因此，上述波特五力將是決定一個廠商獲利的重要因素，審視此五力

亦有助於投資者分析產業的吸引力，這五力的強弱將因產業而異，於同一產業內

也因時間前後而不同。綜言之，波特的五力模式將幫助廠商易於察覺所面對的挑

戰，及產生利潤所需的競爭策略。

以下將就我國加入WTO及國內施行菸酒新制所引發的菸酒市場之結構性

變化，從企業管理的角度，來分析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所面對新的經營環境，茲援

用「波特五力架構」概略分析如下：

1. 潛在加入者

我國在廢止菸酒專賣制度及菸酒新制施行後，有意進入菸酒產業的廠商，皆

可經由申請設立及核發許可而產製及販售菸酒，並可申請核發進口業執照而

從事進口菸酒買賣，但由於台灣長期在專賣制度經營之下，台灣省菸酒公賣

局的產品特性已為消費者所熟知，並已建立一定程度的商譽，且公賣局已建

立龐大的行銷網路，這一切都將構成新加入者的障礙，此外新產品被市場接

受所需的行銷成本，都將形成新加入者的經濟障礙；另一方面，若有意在國

內設廠產製菸酒者，從建廠到順利營運均需耗費一段很長時間，且需投入大

筆資金，此其間之投資風險對潛在加入者無不造成障礙，因此，將相對的較

少國內潛在加入者願意從事投資生產，而將有較多的新加入者以代理的方

式，引進國外菸酒或大量進口再分裝銷售，綜言之，目前國外著名的菸酒廠

商最有可能成為公賣局未來主要的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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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替代品

就一般而言，雖然菸酒產品的消費取決於消費者的口味偏好，且不同產品之

替代可能性不盡相同，但是菸酒產品之間仍存在高程度之替代性。

3. 購買者

在菸酒市場中，最終消費者通常是分散且無組織的，當產品品質相近及產品

行銷通路多樣且便利時，消費者通常注意於比較產品間的價格差異，又當消

費者發現轉換品牌消費之成本低或無需成本，則商品訂價將成為主要的競爭

策略，但是廠商仍企圖大力使用廣告與促銷活動來創造產品差異性，並同時

配合市場區隔策略，藉此提高消費者對產品的忠誠度。

4. 供給者

台灣在菸酒專賣時期，雖然台灣省菸酒公賣局是產業中唯一的生產者，但因

該局長期配合政府農業政策，大部分原材料採購自國內。在菸酒新制施行後，

公賣局不再負配合政府農業政策之任務，因此對原材料供給者（Suppliers）

之選擇不限於國內，又國內因限於天然氣候及人工成本，其品質與價格相較

於國外仍處於劣勢。綜言之，未來公賣局在原材料供給者有較多的選擇，這

將對其市場競爭力有莫大的助益。

5. 產業內競爭情形

我國在菸酒市場開放後，由於貿易自由化招來數以千計的進口菸酒商品，將

使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立即面受外國製造廠商強烈的競爭，又在一個商品同質

化程度高的市場，單一廠商很難個別去影響整個市場的動向。一般而言，單

一廠商的競爭動作將易於招來其他廠商的聯合反制，綜言之，在未來台灣的

菸酒市場，將由於非顯著的產品差異化及高比例的固定成本，衍生出激烈的

產業競爭，這只因產業內有太多的廠商參與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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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評論之，未來我國菸酒產業並無明顯的「加入障礙」，尤其是國外著名

的菸酒廠商最有可能成為公賣局未來主要的競爭對手，因此公賣局將面對高度的

競爭威脅；菸酒產品之間存在著高度的替代性，公賣局將須小心地訂定相關產品

價格；未來菸酒市場中消費者的選擇權力或機會相對的較高，公賣局除採行適當

的訂價策略外，更須提高產品品質與服務以滿足高權力的購買者；在未來的營

運，公賣局可靈活地選擇原材料的供應以增進營利；未來激烈的產業競爭將是無

可避免的，這將嚴重地影響公賣局的營利，綜上所述，現行產業中的「五力」將

較為不利於公賣局未來長期的發展。

陸、建議事項

有關本次研習經過與具體成果已陳述如上，致於重要的相關建議事項則簡

述如下：

一、我國正式加入WTO後，國人普遍期待進口品價格會有所調降，但在菸酒新

制施行後，公賣局將被迫調昇中低價位的商品價格，此等現象將相對地降

低公賣局的產品競爭力，因此，公賣局需著力於改進製程及開拓新的原材

料來源以降低生產成本，此可緩和產品價格調昇的壓力，再者，公賣局應

善加運用商品差異化策略以避免相關商品捲入競價戰爭。

二、如眾所知，多年來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已建立一個完整的配銷網，於台北公賣

局總局所轄之下，設有十五個分局，復於分局下轄八十八個配銷處、二個

機場免稅處、二十二個營業站、九個分配站，以及二十個臨時機動性質之

配銷單位，另經該局許可之零售商計有菸酒零售商 65,124家、香菸商 4,921

家、生啤酒商 2,036家，行銷網路遍布台、澎、金、馬各地區。但是，在整

個行銷通路（Marketing Channels）上，公賣局的行銷觸角並未延伸到最終

消費者，而是透過與其簽約的菸酒零售商、香菸商、以及生啤酒商將商品

送到消費者手上。本文認為在國內菸酒市場開放後，產業「百家爭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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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公賣局改制後的事業體若不再擁有完整的行銷通路，將很難面對劇

烈的競爭環境。

三、公賣局可藉由國內菸酒市場開放及經貿國際化的趨勢，自國外尋找購進半成

品或捆（桶）裝成品（bulk products），再分裝銷售於國內市場，以創造營

業收益。此種策略可避免大量的資金投入生產與研發，導致財務上的負擔，

更可靈活因應消費者偏好趨勢的市場需求，因此，加強國際合作將是未來

的努力方向之一。

四、因為國內菸酒市場開放後，預期產業內的競爭將是相當劇烈，公賣局可因應

採行多角化行銷策略，諸如與餐廳、啤酒屋、酒店及 pubs等簽約銷售以維

持市場占有率，復如建立一個專屬的行銷網站，方便消費者上網查詢相關

產品資訊及直接從網路上下單購貨等。

五、由於公賣局已經營一段好長的時間，長期下來已累積許多優秀的專業人才，

面對未來的產業競爭，如何有效的運用與激勵這些人才，將是成功與否的

關鍵因素之一。本文認為「財務酬勞（Financial rewards）」的激勵方式將

是一項有效的方法，如何建立一套適當的「專業經理人」模式，授予相關

的職權與責任，並配以相當的酬勞與福利，此將是當前重要的課題之一。

六、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在改制後，將失去原有的財務功能，不再彙集專賣利益，

此將使公賣局不再擁有原來的財務優勢，亦將迫使公賣局須籌集大量資金

以支付菸酒稅。此外，重組與重振現行的行銷體系以因應市場競爭，均需

足夠的營運資金作為後盾，因此，前瞻性的財務規劃與策略是必需的，綜

言之，財務規劃在公賣局改制後的事業體將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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